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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5 月 15 日召
开的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具体内容为：公司拟以本次

董事会审议时，公司总股本 896,225,431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50 元（含税），共分配现
金股利 492,923,987.0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
度；

2、自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的原则为以固定总额的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5、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23年度
（2）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5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96,225,4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5.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4.9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1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550000元；
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5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5月 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年 5月 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27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86 上海华明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 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4 年 5 月 24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977号
咨询部门：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夏海晶
联系电话：021-52708824
七、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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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0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 1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64,887,8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616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国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5人，出席 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祁洪岩女士通过网络会议方式线上参会；
3、 董事会秘书张凌燕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4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4,258,120 99.9798 29,100 0.020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议定 2023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9、 议案名称：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接受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858,720 99.9966 29,100 0.003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1,456,910 99.6033 3,430,910 0.3967 0 0.0000

除审议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报告。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670,600,6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5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44,258,120 99.9798 29,100 0.0202 0 0.000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996,477 99.9779 1,100 0.0221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9,261,643 99.9798 28,000 0.0202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 2023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94,258,120 99.9850 29,100 0.0150 0 0.0000

7
关于 202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和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4,258,120 99.9798 29,100 0.0202 0 0.0000

10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
务暨提供担保的议
案

190,856,310 98.2341 3,430,910 1.7659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会议的议案 7 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华峰集团有限公司、平阳诚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尤金焕、尤小华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720,600,600股。 议案获审议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 5、议案 7、议案 10，对 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群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恩峰、戴慧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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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0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2233号深圳湾 1号 T1座 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嵇敏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 9 人，代表股份 99,259,20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4176%。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7人，代表股份 2,884,7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0293%。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 代表股份 77,682,50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718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

21,576,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699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腾讯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

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78,553,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20,70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8,475,5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612%； 反对

20,7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30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 78,475,5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0612%； 反对

20,7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7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0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7.30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7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9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未来三年（2024年-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 同意 78,553,10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1394%； 反对

20,70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605%；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2,8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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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356 号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 9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1,103,9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35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飞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8人，董事宋宇轩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娇云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冯晓华、财务总监钟志平及公司见证律师黄彦宇

律师、张孟阳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3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经办具体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 2024年度申请银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1,102,791 99.9997 1,200 0.0003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588,034 99.3379 3,515,957 0.662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3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
职报告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及报告
摘要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7
《关于 2023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8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
经办具体事宜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
告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10 《关于聘任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11
《关于公司预计 2024 年度申请银
行贷款额度和拟对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议案》

39,884,274 99.9969 1,200 0.0031 0 0.0000

12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
议案》 36,369,517 91.1848 3,515,957 8.815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彦宇律师、张孟阳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黄彦宇律师、 张孟阳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如下法律意

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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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香积路 55 号振德医 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845,8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2.61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
董事长鲁建国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其中董事沈振芳、王佳芬、独立董事倪崖、朱茶芬以视频会议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季宝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71,626 99.9555 59,078 0.0354 15,100 0.0091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55,735 99.3640 35,178 0.4449 15,100 0.1911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95,526 99.9698 35,178 0.0210 15,100 0.0092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95,526 99.9698 35,178 0.0210 15,100 0.0092
10、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84,426 99.9632 35,178 0.0210 26,200 0.0158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795,526 99.9698 35,178 0.0210 15,100 0.0092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提案 6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32,739,4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25,008,5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9,023,560 99.1846 59,078 0.6493 15,100 0.1661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171,535 98.1092 7,478 0.6262 15,100 1.2646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852,025 99.3471 51,600 0.6529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831,835 99.0617 59,078 0.7473 15,100 0.1910

7 《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7,855,735 99.3640 35,178 0.4449 15,100 0.1911

9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暨在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提案》

7,855,735 99.3640 35,178 0.4449 15,100 0.1911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7,844,635 99.2237 35,178 0.4449 26,200 0.331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 1-11项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6、议案 7、议案 9、议案 10。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所涉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婕、倪金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23 证券简称：小崧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7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2024年 5月 11日在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公
告。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彭国宇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
5.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
6.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号公司六楼会议室
7. 股权登记日：2024年 5月 13日（星期一）
8.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8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9,286,88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23.5940%， 前述有表决权股份数均已剔除蒋小荣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放弃表决权股
份共 66,726,987股。 其中，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 5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0,180,987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84.641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为 9,105,89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359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
下简称“中小股东”）5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15.6257%。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均为 2024年 5月 13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
频方式参会，见证律师现场进行见证。 通过公司视频会议系统以视频方式参会的前述人员视为参加现
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表决情况
提案 1.00：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2.00：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3.00：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4.00：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5.00：审议《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6.00：审议《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902,90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 383,975股，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7.00：审议《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8.00：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通过。
提案 9.00：审议《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86,88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 9,263,99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冉怡然律师、何子楹律师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结论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500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1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的股东减持至 5%以下

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安庆市同安产业招商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庆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79,474,55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0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2024年 5月 10日，安庆
基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47,600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79,474,55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 5%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0日收到股东安庆基金的通知，安庆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减持公司股份共 1,952,4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28%， 其持股比例由 5.0000%降至
4.8772%，安庆基金不再是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庆市同安产业招商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9,474,551 5.0000% 非公开发行取得：79,474,55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安庆市同安产业
招商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2,000,000 0.1258% 2024/5/10 ～
2024/5/20

集中竞价
交易 6.05－6.58 12,279,119 已完成 77,522,151 4.8772%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4月 16日披露的《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本次减持竞价交易期间至 2024 年 8 月 9 日，结合市场情况
等因素综合考虑，公司股东安庆市同安产业招商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提前完成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300529 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3
债券代码：123117 债券简称：健帆转债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对应
考核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10.40万股，并将此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1）。
2024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 10.40 万股，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 10.40 万股，公司总股本从
80755.5312万股减少至 80745.1312万股，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修订《公司章程》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0 日


